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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500 千伏沙角至广南 
双回线解口入狮洋站线路工程航道 
通航条件影响评价的审核意见  

 

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：  

你单位关于 500 千伏沙角至广南双回线解口入狮洋站线路工

程的航道行政许可申请书及附件资料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航道法》、《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

部令 2017 年第 1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相关技术标准、

规范的规定，经我厅审核，现提出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选址 

拟建 500 千伏沙角至广南双回线解口入狮洋站线路工程位于

广州市南沙区，分别跨越高沙河、鱼窝头涌、骝岗水道等 3条航

道。 

拟建线路工程从黄榄干线高沙河大桥下游约 1公里处跨越高

沙河（GC3～C4）；分别从黄榄快速路鱼窝头涌大桥上游约 170 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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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米、60 米处 3次跨越鱼窝头涌（GC15～GC16、A31～A32、B27～

B28）；分别从黄榄快速路骝岗水道大桥上游约 190 米、140 米、

60 米处 3次跨越骝岗水道（C19～GC20、A36～GA37、B31～GB32）。

各线路工程所处河段河势、岸线基本稳定，且均采用一档过河方

式，同意工程选址方案。 

二、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 

（一）代表船型 

基本同意《广州沙角电厂至广南双回线解口入狮洋站 500kV

线路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航评报告》）

论证采用的工程所处河段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和代表船型，详

见表 1。 

表 1 拟建工程所处河段代表船型 

航道名称 航道发展规划

技术等级 代表船型 
代表船型尺度 

（总长×型宽×设计吃水）

（米） 

高沙河、 
骝岗水道 Ⅴ级 300 吨级货船 49.2×8.4×2.2 

鱼窝头涌 等外 
（我省Ⅷ级） 30 吨级船舶 24.0×4.5×0.6 

（二）设计通航水位 

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分析提出的工程跨越处设计最高通航

水位（1985 国家高程基准，下同），详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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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拟建线路工程设计通航水位 

序号 跨越航道名称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（米） 

1 高沙河 3.26 

2 鱼窝头涌 1.74 

3 骝岗水道 3.30 

（三）通航净高 

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论证提出的工程跨越航道处最小通航

净高。设计方案提出的工程线路实际通航净高均大于最小通航净

高，满足通航要求，详见表 3。 

表 3 拟建线路工程设计通航净高 

序

号 
跨越航道

名称 
跨越航道段 

档位 
档距

（米）

最小通航净

高要求 
（米） 

设计最低弧

垂点高程

（米） 

设计通航净

高 
（米） 

1 高沙河 GC3～C4 475 22 30 26.74 

2 A31～A32 290 22 20.26 

3 B27～B28 315 28 26.26 

4 

鱼窝头涌 

GC15～GC16 408 

16 

20 18.26 

5 A36～GA37 453 26.5 23.2 

6 B31～GB32 489 28.5 25.2 

7 

骝岗水道 

C19～GC20 371 

22 

34.5 31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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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通航净宽 

工程跨越航道均采用一档过河方式，杆塔均位于岸上，满足

通航要求。 

三、航道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

基本同意《航评报告》提出的航道通航安全保障措施。为确

保工程自身以及船舶航行安全，建设及管理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

定和技术要求设置助航和安全警示标志，并配套建设必要的维护

及安全保障设施，保证与本工程同步建设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工程开工建设前，施工单位按规定向我厅申请办理通

航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审批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审核意见要求开展工程建设，

积极配合南沙航道事务中心实施技术核查。工程完工后应向南沙

航道事务中心报送建设项目审核意见执行情况、施工临时设施及

残留物的清除情况，以及助航和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等资

料。 

（三）请省航道事务中心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加强对建

设项目技术核查工作的管理，建设项目与航道、通航有关的内容

完工后，应将核查情况、建设单位关于审核意见的执行情况等报

送我厅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项目的建设单位、项目名称和涉及航道、通航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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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发生变化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我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其中，

涉及航道、通航的事项发生较大调整且对航道通航条件可能产生

不利影响的，应当开展补充或者重新评价，并重新报我厅审核。 

（二）自本审核意见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者

开工建设前因重大自然灾害、极端水文条件等引起航道通航条件

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审核手续。 

（三）工程建设涉及的其他事宜，请到有关部门联系办理。 

 

   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9 年 2 月 2 日  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，南沙航道事务中心，广州市交通运

输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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